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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海南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通过立法保障“单
独两孩”政策在我省实施

制定《海南省养老机构管
理条例》，从规范养老机构管
理入手，致力于维护老年人和
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

修订《海南省公民无偿献
血条例》，建立健全了临床用
血应急保障机制，同时采取多
种措施鼓励公民献血、保护公
民的相关权益

修订《海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和
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教
育事业发展

制图/红胄

1、“十二五”期间，省人大常
委会共制定、修订和批准民生和
社会法规36件

2、我省民生立法涵盖领域：
计划生育、社会保险、义务教育、
律师执业、养老、劳动关系调节、
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宣传教育、邮
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公民献
血、见义勇为人员保障以及城乡
环境建设和管理、道路交通安全、
噪声防治、供排水、社区建设、房
屋安全、燃气、城市养犬、消防

围绕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我省制定、修订和批准民生和社会法规36件

民生立法流淌为民情怀

■ 本报记者 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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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百 姓 的 幸
福，是人大立法工作
的全部目的所在。

“十二五”期间，省人
大常委会积极实践

“以人为本、立法为
民”理念，认真贯彻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
于“要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重点加强社
会建设、加紧建设对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具有重大作用的制
度”的要求，围绕省
委提出的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奋斗目标，以立法推
进社会事业、保障和
改善民生，按照实现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
展的要求，积极回应
全省人民过上更加
美好生活的新要求、
新期待，通过立法解
决好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切身利益问题。

五年来，省人
大常委会共制定、
修订和批准民生和
社会法规36件。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省人大常委会
进一步增强群众观
点，坚持问题导向，
紧紧结合我省社会
领域的突出问题加
强和加快立法，成
果累累，可圈可点。

立法解决群众
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

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把人民群众关
心的问题放在优先的位置去解决，这是省
人大常委会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过去
五年，省人大常委会办了一批立法大事：

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
策，我省广大群众、特别是这一政策的受
益人群十分关注这一政策何时能在我省
实施。省人大常委会为了尽快落实中央
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依法实施单独
两孩政策的要求，把修改《海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摆在立法的优先位置作
出专门安排，及时修改了该《条例》，通过
立法保障“单独两孩”政策在我省实施。
修订时，还加大了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
服务和管理力度，进一步完善了计划生育
奖励扶助制度，更好地促进我省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
面放开“两孩”后，省人大常委会已迅速将
再次修改计划生育条例列入2015年立
法计划，在2016年上半年优先实施。

继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编织社会
稳定的“安全网”。为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社会保险法》的实践
情况和对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失业、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等条例进行修正，根
据我省实际进一步理顺了社会保险工作
体制，扩大从业人员社会保险覆盖面，提
高了参保者的待遇标准，基本实现了社会
保障体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的总要求，同时稳妥地解决了涉及数十万
人的社会保险待遇历史遗留问题，使我省
的社会保障制度趋向完善。

制定《海南省养老机构管理条例》。
为了回答好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这个海
南百姓关心的问题，同时为我省方兴未
艾的养老事业提高发展提供保障。

修改完善《海南省公民无偿献血条
例》。多年来，我省公民无偿献血事业
有了较大发展，但也面临一些障碍和瓶

颈。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该条
例，建立健全了临床用血应急保障机
制，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公民献血、
保护公民的相关权益。

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对于弘扬社会
正气、维护社会和谐有着重大意义。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规定，建立见
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制度，加大对见
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力度。

修改完善《海南省律师执业条例》。
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就是对当事人
权益的保障。我省的律师执业制度具有
一定特色，为了使这一制度的潜在能力
得到充分发挥，省人大常委会在修改这
一法规时，进一步对律师受托开展见证
业务、非诉法律事务律师调查权等内容
作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制定《海南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创设和完善适合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
与职工的民主管理、平等协商机制。

为社会事业发展
提供法治动力保障

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
是为“人”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和精神文化需要的事业。省人大常
委会在相关立法中牢牢把握社会事业
发展的目的，努力完善相关制度保障。

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为了解决好
我省义务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责
任不落实、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等问
题，省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义务教育法》
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时，进一步强化了各
级政府在学校和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
学、经费保障等方面的责任，促进教育
资源在城乡不同地区的均衡配置。

修订《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办法》。为了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
我省教育事业发展，修订中，省人大常委
会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执法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结合海南发展实际需要，在保

障教师合法权益的同时，突出教师职业
道德和教育教学行为规范，强化了对农
村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的倾斜支持。

修改《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海
南省法律援助规定》自2009年1月1日
施行以来，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年均
增长27.76%，受援人数6万余人，共挽
回损失或取得利益4.5亿多元。

修改《海南省邮政条例》。省人大
常委会在关于农村邮政普遍服务（村邮
站、村邮员）、邮政影像记录保存、委托
代办邮政普遍服务、寄递安全责任等方
面作了规范的规定。

在各项社会事业立法中，省人大常
委会注重针对社会事业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存在的弊端，加大社会体制改革力
度。从指导思想、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
等方面，坚持体现公益性原则，切实强
化政府职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不断增强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
供给能力，减轻群众的支出负担。

完善社会管理制度
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加快提升我省社会管理水平，使之
与国际旅游岛建设相适应，是我省发展
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和重要目标。省人
大常委会积极通过发挥立法功能，为加
强社会管理提供法治依据。

过去5年，省人大制定《海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不仅针对电动车管理、路面停车
位设置等道路交通行为设定详尽的行
为规范，而且着力落实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的管理责任，解决我省交通安全管理
不到位的问题，为整治和规范交通秩序
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过去5年，省人大保障和促进城乡
建设。制定《海南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
条例》，建立了农村建房规划和审批制
度；自主起草了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
定，建立查处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
以及各有关方面的责任；修订住宅区物

业管理条例，以特区立法权对空置房收
费、业主权利、物业维修和更新改造费
用的承担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社会
热点问题进行规范。

过去5年，省人大批准《海口市消
防条例》等，结合海口实际情况细化和
完善了消防管理；还批准了海口市有关
电动车管理、噪声防治、供排水、社区建
设、房屋安全、城市养犬等法规，对加强
省会城市的管理意义重大。

民生与经济建设、生态建设以至民
主政治制度建设等有着密切和不可分
割的关系。省人大常委会在搞好直接
解决民生问题的立法的同时，注意把握
民生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密切关
联，在各项立法中渗透民生情怀、体现
民生关切、谋划民生幸福，使各方面的
发展与民生发展相协调。如，渔业、旅
游、土地、集体林地和林木流转、自然保
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村民委员会选
举等项立法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密切相关，省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处理
好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与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问题的关系，妥善解决相关矛
盾，使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为了创新和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机
制，省人大常委会注重以具体的工作载
体落实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努力建立回
应民意型的立法模式。在涉及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立法调研中注重直接与管理
对象、利益相关人接触，掌握第一手资
料。《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规范的许多问题为社
会大众所普遍关注，省人大法制委、法工
委多次组织省内调研，到各市县了解一
线实际情况，并召开有省人大代表、高校
专家学者、律师、基层交警、运输企业、出
租车司机等群体作为群众代表参加的立
法评估会。评估会上，专家和代表们踊
跃发言，提出了许多合理性建议和意见，
经认真研究和梳理后，对法规草案作了
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省人大法制委、法工委提供素材）

海口市振东（米铺）养老公寓为老人提供生活起居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社会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陈姬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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